
证券代码：

600068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

2011-005

债券代码：

126017

债券简称：

08

葛洲债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注到，

2011

年

3

月

26

日， 《

21

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了题

为《中企利比亚损失或超预期，撒哈拉银行恶意索赔》的文章，该篇文章所涉及本公司内容均与本公

司实际情况不符，特澄清如下：

一、本公司未授权任何人就该文所述事宜接受媒体采访，亦未就该文所述内容对外发布任何消

息，该文中所述任何观点均不代表本公司。

二、《

21

世纪经济报道》在该篇文章中所述与本公司有关事项，经本公司核实，均与事实不符。

三、

2011

年

3

月

25

日，本公司收到撒哈拉银行发来的《履约保函延期函》，并非《

21

世纪经济报

道》刊登文章中所述《预付款保函索赔函》。 事实是，本公司于

2008

年

9

月

4

日向项目业主利比亚房

建与基础设施部（

HIB

）开出履约保函，保函金额

1979.85

万利比亚第纳尔（约合人民币

10,493.21

万

元），保函有效期截至

2012

年

9

月

15

日。 现撒哈拉银行要求将履约保函延期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鉴于该保函处于有效期内，本公司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延期，并正就此事与相关方交涉，该函对公司的

经营活动不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002532

股票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码：

2011-017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0

年利润分配及公积金

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预约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披露

2010

年度报告， 公司初步拟定向董事会提交的利润分配及公积

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本公司

2010

年末总股本

8

，

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1

元（含

税）；同时，以本公司

2010

年末总股本

8

，

000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该初步预案尚未提交董事会正式审议，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

2010

年

度最终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待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2010

年度审计报告后， 由公

司董事会确定分配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3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113

证券简称：

ST

天润 公告编号：

2011-015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和变更议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3

月

28

日下午

2

：

00

2

、召开地点：湖南省岳阳市巴陵西路汉森宾馆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赖淦锋先生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

5

人，代表股份数

31,264,19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41%

。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岳阳宏润肥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264,19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10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出售公司尿素生产设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264,19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100%

。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贺维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

为：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时间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326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6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

1

、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

2

、预计业绩：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在

50%-70%

之间；

3

、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931,259.27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09

元。

三、业绩变动原因

募集资金项目整体建设进展情况顺利，

60

吨西他列汀侧链和

81

吨

TFT

液晶系列产品已分别于

2010

年

11

月和

2011

年

2

月开始试生产，公司整体产能得到提升；同时，随着公司研发投入的逐年大

幅加大，研发投入的效果逐步显现，公司产品结构更加合理，高附加值产品增长幅度较大，因此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50-70%

。

四、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计算得出，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公司

2011

年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３６

证券简称：片仔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漳州片仔癀集团公司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日前，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漳州片仔癀集团公司《关于漳州片仔癀集团公司名称变更通知书》，该公

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７

日经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企业名称变更为“漳州市九龙江建设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前后的工商注册登记信息如下所示：

登记内容 变更前 变更后

企业名称 漳州片仔癀集团公司 漳州市九龙江建设有限公司

住所 漳州市上街 漳州市上街

法定代表人 冯忠铭 沈志平

企业性质 国有独资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注册资本

６

，

９０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０

亿元

经营范围

对外投资及资产经营管理

，

销售金属

材料

、

铝塑制品

、

日用化学品

、

包装材

料及制品

（

涉及许可审批项目除外

）。

基础设施建设

、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

对工业

、

农业

、

建筑业

、

制造业

、

第三产业的投资

；

建

筑材料

（

危险化学品除外

）、

普通机械

、

电器

设备

、

汽车零部件

、

金属材料

、

铝塑制品

、

日

用化学品

、

包装材料及制品的批发

、

零售

；

土

地收储

；

自营和代理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

漳州市九龙江建设有限公司与变更前的漳州片仔癀集团公司同属漳州市国资委设立的国有独资企

业。 此次工商登记变更后，漳州市九龙江建设有限公司成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７６３６．８０

万股，

约占总股本的

５４．５５％

。

特此公告。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１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发行数量和价格

发行数量：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发行价格：

２２．５０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８

亿元

２

、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

（

股

）

限售期

（

月

）

１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

济南北安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３

江苏荣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４

江苏宗申三轮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５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６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７

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

合 计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３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登

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的股份中，向公司控股股东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泰控股”）配售的

２

，

４００

万股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得转让，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可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向除永泰控股外的其他发行对象配售的

５

，

６００

万股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得转让，该部分

新增股份预计可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４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特别提示：

本公告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

读发行情况报告书。 发行情况报告书全文同时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泰能源”或“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经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召开的永泰能源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召开的永泰能源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由中国证监会受理，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获得中国

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有条件通过。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永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１３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９

，

１７０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情况

１

、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数量：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股

４

、发行价格：

２２．５０

元

／

股

５

、发行对象获得配售的情况：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配售价格

（

元

／

股

）

获配数量

（

股

）

发行后持股比例

（

％

）

１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５０ 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５１

２

济南北安投资有限公司

２２．５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６

３

江苏荣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２．５０ 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４

４

江苏宗申三轮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２２．５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３

５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５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３

６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２２．５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３

７

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２．５０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３９

合 计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３０

６

、募集资金量：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８

亿元，扣除承销费用

３

，

６００

万元、保荐费用

３００

万元、律师费用

２６０

万元、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５０

万元，评估费用

１０５

万元和信息披露费用

８４

万元，募集资

金净额

１

，

７５５

，

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７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鲁正信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１７

号《验资报告》，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

１８

亿元，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和其他发行费用共计

４

，

４９９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７５５

，

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股权

登记相关事宜。

（四）资产过户情况（涉及资产认购）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人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询价过程、发行对象选择过程及配售数量和价格的确定过程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

行程序及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规定。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２

、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本次发行方案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发行人

本次发行所涉及的发行对象、询价及配售过程方式及其结果均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决

议的规定；本次发行的过程合法有效，结果公平、公正。 ”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公司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如下表所示，永泰控股承诺其所认购的

２

，

４００

万股股份之锁定

期为自本次发行股份登记之日起

３６

个月，限售期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除永泰控股外的其他发行

对象承诺其所认购本次发行股份（合计

５

，

６００

万股）的锁定期为自本次发行股份登记之日起

１２

个月，限

售期截止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股数

（

股

）

限售期

（

月

）

限售期

截止日

１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２

济南北安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３

江苏荣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４

江苏宗申三轮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５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６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７

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

合计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１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浦东浦电路

３７０

号宝钢国贸大厦

法定代表人：郑安国

注册资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

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并购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

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

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

同业拆借，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上述经营范围包括本外币业

务）。

２

、济南北安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济南市槐荫区纬八路

１２９

号

法定代表人：张铁军

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以企业自有资产对外投资。 （未取得专项许可的除外）

３

、江苏荣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住所：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峨嵋路

３００

号

５６２

室

法定代表人：黄云秋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

经营范围：一般许可项目：资产管理；实业投资；投资信息咨询

４

、江苏宗申三轮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徐州大庙西贺村

法定代表人：安继文

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

经营范围：三轮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制造（上述项目依法须办理许可证的，办理许可证后经营）、销售、

出口、维修、技术开发、售后服务。

５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注册资本：

８２２

，

７８２．１１８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２

日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

财务顾问；证券资产管理；直接投资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

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６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郭怀保

注册资本：

８５

，

７１４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投资及资产管理；资产受托管理；投资策划；咨询服务。

７

、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１２７

号、太平湖东里

１４

号

法定代表人：王金余

注册资本：

１５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项目投资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除控股股东永泰控股外，本次发行的其他

６

名发行对象除持有公司股票外，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１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

１

）收购永泰控股持有的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万元出资份额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方案，

公司与永泰控股履行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签署的《关于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公

司收购永泰控股持有的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瀛山西”）

３

，

０００

万元出资份额，转让价

款为

１２５

，

１４２

，

８５７

元。

此次关联交易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上述募集资金用途，公司独立董事也就上述募集资金用途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于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前进行事前认可。 公司关于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获得证监会《关于核准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８５２

号），相关

股权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办理完成过户手续。

（

２

）转让泰安鲁润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青岛平度鲁润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５４％

股权给

永泰控股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永泰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控股

股东永泰控股签署了《关于泰安鲁润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和《关于青岛平度鲁润黄金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其拥有的子公司泰安鲁润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润地

产”）

１００％

股权和青岛平度鲁润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平度金矿”）

５４％

股权转让给永泰控

股。 根据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苏中资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５５

号和第

５６

号《资产评估报

告》，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鲁润地产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２

，

１７３．９０

万元，平度金矿的净资

产评估价值为

３

，

５８１．７７

万元，对应公司持有平度金矿

５４％

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１

，

９３４．１６

万元。经双方协商

约定，转让价格以上述评估价值为参考依据，确定的鲁润地产

１００％

股权的转让价款为

２

，

２００

万元，平度

金矿

５４％

股权的转让价款为

１

，

９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 公司独立董事杜书伟先生和郭文峰先生为上述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出具了

《关于事前认可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函》，对公司向永泰控股转让鲁润地产

１００％

股权、平度

金矿

５４％

股权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表示认可。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收到平度金矿股权转让款

１

，

９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收到鲁润地产

股权转让款

２

，

２００

万元，并办理完毕股权转让手续。

（

３

）向永泰控股借款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本公司向

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议案主要内容：公司及子公司华瀛山西拟向控股股东

永泰控股进行借款，借款金额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合计不超过

５

亿元，借款利率以永泰控股实际获得资

金成本和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孰低者计算，按实际借用资金天数计息，在上述借款额度内公司及子公

司可循环办理相关借款。 同时，公司将以自筹资金及自有资金，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向子公司华瀛山

西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１０

亿元的借款，借款利率以本公司实际获得资金成本进行计算，按实际

借用资金天数计息。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１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关联股

东永泰控股予以回避表决。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公司及子公司华瀛山西向永泰控股借款最高时点数为

２３

，

７８９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述借款本息已全部归还永泰控股。

（

４

）华瀛山西接受永泰控股信托贷款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接受控股股东

信托贷款的议案》，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议案主要内容：永泰控股拟通过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设立“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单一资金信托”，并委托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向华瀛山西发放单

一信托贷款， 金额为人民币

２

亿元， 贷款利率

１０％

（按季支付）， 期限自贷款合同签署之日起不超过

１．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关联股东永泰控股予以回

避表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２

日，华瀛山西与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信托贷款合同》。 华瀛山西向江

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贷款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用于下属煤矿的整合技改。借款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年贷款利率为

１０％

，按季结息。 此项借款由永泰控股以

２

，

０００

万股永泰能源限售

流通股提供担保。

（

５

）永泰控股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总额的

３０％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

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合同的议案》及《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等关联交易相关议案，同意永泰

控股认购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总额的

３０％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公司与永泰控股签

署了《关于泰安鲁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永泰控股以现金

５４

，

０００

万元认购公司向其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２

，

４００

万股。

（

６

）公司与永泰控股及其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额为

２

，

２６０

万元，其中：南

京永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永泰能源”）与扬州永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

交易金额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为以前年度工程施工业务延续至

２０１０

年结算产生（属于南京永泰能源履行其在

被公司收购之前的合同而发生、并根据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建设部、铁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水利

部、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令第

３０

号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 通过正常招标投后发生的交易行

为）。随着相关工程的逐渐收尾和结算，南京永泰能源与控股股东子公司之间因工程承包而形成的日常关

联交易将逐步减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０

年度

预计总金额

２０１０

年度

已发生额

租赁业务

房产租赁 王广西

１５０ －

房产租赁 郭天舒

１１０ －

提供劳务 工程施工 扬州永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１

，

０５７

除上述交易外，本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内未发生其他重大交易。

２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安排

为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关于关联交易

的相关规定，同时在实际工作中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确保与控股股东永泰控股之间的关联交易价

格的公允性、批准程序的合规性。

除与控股股东永泰控股的上述交易安排外， 公司与本次发行的其他

６

名发行对象无未来交易的安

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

性质

持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

股

）

１

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２１

，

７７０

，

２５０ ４１．２０

无 限 售 条 件

流通股

０

２

泰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１４

，

２６４

，

１０５ ４．８３

无 限 售 条 件

流通股

０

３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９９９

，

８６８ ３．７２

无 限 售 条 件

流通股

０

４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稳健增长证券

投资基金

７

，

６１９

，

８４８ ２．５８

无 限 售 条 件

流通股

０

５

铁岭新鑫铜业有限公司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７

有 限 售 条 件

流通股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９

有 限 售 条 件

流通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４

，

５６６

，

０９９ １．５４

无 限 售 条 件

流通股

０

８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４

，

２４０

，

２９３ １．４３

无 限 售 条 件

流通股

０

９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５

有 限 售 条 件

流通股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

盛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５

有 限 售 条 件

流通股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１８３

，

４６０

，

４６３ ６２．０８ －－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

性质

持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

股

）

１

永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４５

，

７７０

，

２５０ ３８．８２

有限售与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泰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１４

，

２６４

，

１０５ ３．８０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０

３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５１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１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９９９

，

８６８ ２．９３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０

５

济南北安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６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江苏荣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４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３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江苏宗申三轮摩托车制造有限公

司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３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３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稳健增长证券

投资基金

７

，

６１９

，

８４８ ２．０３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０

合计

２３４

，

６５４

，

０７１ ６２．４８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永泰控股的持股比例由

４１．２０％

下降到

３８．８２％

，本次发行不改变公司的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发行前 本次发行 发行后

股份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３９

，

８７５

，

３８９ １３．４９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

８７５

，

３８９ ３１．９２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

：

Ａ

股

２５５

，

６６９

，

２４３ ８６．５１ －－ ２５５

，

６６９

，

２４３ ６８．０８

三

、

股份总数

２９５

，

５４４

，

６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５

，

５４４

，

６３２ １００．００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资产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增加

１７５

，

５０１

万元，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公司资产质量得到提升，偿债能

力得到明显改善，融资能力得以提高，资产结构更加合理。

（二）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后， 公司将通过华瀛山西控股山西灵石荡荡岭煤业有限公

司、山西灵石华瀛冯家坛煤业有限公司、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山西灵石孙义煤业有限公

司、山西灵石华瀛柏沟煤业有限公司（暂定名）、山西灵石华瀛集广煤业有限公司（暂定名）等六家煤矿企

业，同时通过华瀛山西参股山西灵石致富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富煤业”）

４９％

的股权，整合后公司

所拥有的煤矿保有储量将达

１５

，

７５９．８６

万吨（不含致富煤业的储量），整合后生产规模为

３７５

万吨

／

年（不

含致富煤业的产能），公司的业务结构不发生变化，以煤炭采选为主的业务比重将继续上升。由此，公司的

主营业务能力将得以大幅提升，经济效益也将进一步提高，并为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公司未来将充分利用华瀛山西所拥有的兼并重组整合主体资格，配合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

的部署与步伐，继续参与山西省内煤炭资源整合工作，收购其他优质煤炭资源，进一步扩大煤炭资源储

备，同时加大矿井技术改造、扩大产能，力争在

３～５

年内实现成为技术装备先进、环境和安全有保障的骨

干煤炭企业的中期发展目标。

（三）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继续严格按《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由于有更多投资者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并成为公司股东，来自投资者的监督将更加严格。 同时也将给公

司带来新的管理理念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更有利于公司未来的规范治理。

（四）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

而发生重大变化。

（五）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永泰控股及其控制的其他子公司目前未从事煤炭开采业务；根据实际控制人王广西和

郭天舒夫妇、永泰控股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未来也不与永泰能源形成同业竞争。 因此，公司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会产生新的同业竞争。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收购目标煤矿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运作、原料采购、产品销售均将独立于公司的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同时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也不从事原煤开采业务，因此，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

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不会发生新的变化，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

易。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经营的影响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的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均将大幅提升，

相应资产负债率则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财务结构趋于合理，财务风险得以降低，偿债能力进一步增强。 相

关目标股权

／

资产收购完成后，公司的煤矿资源储备将大幅增加，待相关煤矿复产后，公司的盈利能力将

大幅提高。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有利于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强化和突出主营业务、大幅提升盈利能力和增强

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联 系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５８９

号

２２

层

邮 编：

２００１２２

电 话：

０２１－６８７６１１０５

传 真：

０２１－６８７６２３２０

保荐代表人：张宜霖、马益平

项目协办人：钟铁锋

联 系 人：赵斐、杨肖璇、高宏宇、李鹏

（二）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吴明德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３３

号花旗集团大厦

电 话：

０２１－６１０５９０００

传 真：

０２１－６１０５９１００

经办律师：丁启伟、谢静

（三）审计机构：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王效治

地 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１３７７７

号中润世纪广场

１８

号楼

３

层

电 话：

０５３１－８２０７７９６０

传 真：

０５３１－８２０７７９５８

经办注册会计师：单英明、徐士诚、陆文娟、迟斐斐、何玉梅

（四）资产评估机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志明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Ａ

座

１３

层

电 话：

０１０－５８３８３６３３

传 真：

０１０－６５５４７１８２

经办资产评估师：郭鹏飞、姬福震

（五）矿业资产评估机构：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忠珍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４５

号时代之光名苑

Ｄ

座

１５０２

室

电 话：

０１０－６１５９５８５７

传 真：

０１０－６２２７３９２６

经办资产评估师：刘忠珍、高瑞生

七、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１３

号）；

２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３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报告；

４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过程的核查意见；

５

、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鲁正信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０８

号验资报告；

６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７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二）查阅时间

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３０

。

（三）查阅网站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四）查阅地点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北里

１０１

号世奥国际中心

Ａ

座

１２０８

室

联 系 人：李 军 王 冲

电 话：

０１０－８４３５１３５９

传 真：

０１０－８４３５１５５９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２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永泰能源”或“公司”）

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以下简称为“专户银行”）以及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安信证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１６０１０１４２１００２３８０６

，该专户仅用于永泰能源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及全部用于增资

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与专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安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安信证券承诺按照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

定》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安信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专户银行应当配合安信证券的

调查与查询。 安信证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安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宜霖、马益平可以随时到专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

资料；专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安信证券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专户银行按月（每月前五个工作日内）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安信

证券。

六、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安信证券，同时提

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安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安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自作出更

换决定之日起

５

日内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向公司、专户银

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安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可

以主动或在安信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安信证券发现公司、专户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书面报告。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002422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

2011-012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股东程志鹏先生（持有公司

12,671,8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8%

）提交了书面临时提案，该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符合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公告和补充通知公告于

2011

年

3

月

7

日和

2011

年

3

月

1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海证券报》以及《证券时报》上发出，会议

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上午

09

：

00

在成都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有

37

名，代表公司

股份

174,538,701

股，占公司总股本

240000000

股的

72.72%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174,538,701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72.72%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革新先生主持。 公司

7

名董事、

3

名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保荐代表人出席了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刘显、申薇律师对

本次会议予以现场见证。

二、议案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74,538,701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74,538,701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2010

年年度报告

>

及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4,538,701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74,538,701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4,538,701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所属子（分）公司向银行融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4,538,701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4,538,701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同意

38,734,551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4,538,701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4,538,701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4,538,701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4,538,701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4,538,701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4,538,701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5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用于新建抗生素中间体建设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4,538,701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3

月

7

日和

2011

年

3

月

15

日刊登于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详尽的汇报了在

2010

年度出席董事会、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

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等履职情况，《独立董事

2010

年述职报告》全文已于

2011

年

3

月

7

日刊登于公司

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刘显、申薇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0544

证券简称：中原环保 公告编号：

2011-05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10

日至

2011

年

3

月

25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

2011

年

3

月

25

日为表决日，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8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8

人。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通过《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整改报告》；

赞成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通过《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管理制度》。

赞成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544

证券简称：中原环保 公告编号：

2011-06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对公司现场检查

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2010

年

5

月

12

日至

5

月

19

日，中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对本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并于

2010

年

6

月

21

日向本公司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豫证监发

[2010]247

号）。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限期整改通知书》提出的需整改问题

（一）独立性方面

1

、郑州市财政拖欠公司的污水处理费金额不断增加，直接影响公司的资金周转和业务发展

根据你公司披露的近三年年报，郑州市财政所欠公司污水处理款由

2007

年底的

5,889

万元，到

2008

年底的

11,198

万元，到

2009

年底的

15,850

万元，欠款金额逐年增加。 截止

2010

年一季度，郑州市财政所

欠公司污水处理费已达

1.79

亿元，数额巨大。 按照公司与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原郑州市市政管理局）签订

的《特许经营协议》，郑州市城市管理局有支付到期污水处理费及违约利息的义务，而在实际执行中，并未

按期支付公司污水处理费。公司虽已加大催款力度，但效果不明显。公司的污水处理业务收入完全受制于

当地财政污水处理费支付情况，导致公司业务缺乏足够的独立性。

2

、与控股股东存在同业竞争

为避免同业竞争，公司大股东郑州市热力总公司曾承诺不经营中原环保规划区域内（京广路以西、陇

海铁路以南、航海路以北）的供热业务，也不开展与中原环保经营活动有关的竞争性的经营或业务活动。

但根据年报审计及公司提供的资料显示，存在公司与郑州市热力总公司共用的供热管网和设备等资产划

分不清的情况，不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证监发

[2002]1

号）第二十七条关于

"

上市公司业务应完全独

立于控股股东。 控股股东及其下属的其他单位不应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近的业务

"

的规定，影响了公

司的长远发展。

（二）财务核算方面

个别会计核算项目不规范，未严格落实新会计准则的要求。

2009

年，公司将应在管理费用中列支的部

分固定资产修理费列入相应的成本项目进行核算。

2007-2009

年将职工福利费和教育经费计入管理费用

而没有按使用部门分别计入管理费用、成本等科目。

二、整改措施及整改情况

（一）独立性方面

1

、郑州市财政拖欠公司的污水处理费金额不断增加，直接影响公司的资金周转和业务发展

整改进展情况：

2010

年度公司不断加大污水处理费的清收力度，郑州市财政局对此事予以高度重视，

2010

年度郑州市财政应支付本公司的污水处理费已全额支付，未发生新的拖欠，未来还将逐步压缩以前

年度的拖欠额。

2

、与控股股东存在同业竞争

整改进展情况：本公司在接到《限期整改通知书》后，已及时向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市国资委、控股

股东郑州市热力总公司等有关单位予以报送， 该问题已引起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的高度重视，

并在积极寻找妥善的解决办法。 目前，具体解决方案尚未形成。

（二）财务核算方面

个别会计核算项目不规范，未严格落实新会计准则的要求。

整改进展情况：关于财务核算方面的问题，公司已整改完成。 自

2010

年起，公司已将职工福利费和教

育经费按使用部门分别计入管理费用、成本等科目核算，并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将固定资产

修理费列入管理费用中核算。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现场检查及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1

年

3

月

29

日 星期二


